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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新塘街道印发了《新塘街道 2024 年小学幼儿园招生

工作意见》），现解读如下：

一、制定依据

根据《晋江市招生考试委员会关于印发晋江市 2024 年

小学幼儿园招生工作意见的通知》（晋招考委〔2024〕2 号）

文件精神，结合我街道实际，制定新塘街道 2024 年小学幼

儿园招生工作意见。

二、主要内容

《意见》由招生对象、招生时间、报名证件办理时间、

招生办法、部分服务区划分说明、其他等六部分组成。

（一）招生对象

小学一年级招收年满6周岁（2018年 8月 31日前出生，

含8月 31日）的适龄儿童；确保全街道适龄儿童全部按时入

学，严禁招收不适龄儿童提前入学。

幼儿园小班招收年满 3周岁（2021 年 8月 31 日前出生，含 8

月31日）的适龄幼儿。

（二）招生时间



6月 15日前后，向社会发布招生通告，公布招生片区、招

生计划和招生办法；

7月 5日—6日，公办小学、公办幼儿园采取现场报名登记，

民办小学采取网上报名，集体办、民办幼儿园接受报名登记持

续至7月28日；

9月 1日前，招生结果送交教育主管部门。

任何学校均不得提前招生，因故不能如期到校报名者，应

于学校招生时间前向服务区学校提出申请，经学校同意，可适

当推迟报名时间；超过申请期要求报名者，可引导到周边公、

民办学校就读。

（三）报名证件办理时间

小学幼儿园招生需提供的《户口簿》、《房产证》、《居住证》、

《劳动合同书》等证件，签署日期应为2024年 3月 1日前（不

含3月1日）；需凭“社保缴费凭证”入学的学生父（母）在

我市缴交社会保险需半年以上（2024年 3月 1日前开始并连续

参加晋江市社会保险）。

（四）招生原则



1.划片招生、应招尽招。组织服务区内适龄儿童按“区域

划片、有效证件、分类招生”原则按时就近免试入学；起始年

段实行“零起点”招生、“零起点”教学。

（1）“有效证件”：“两一致”户籍人口凭《户口簿》

《房产证》（或发证机关盖章认定的《房产证》《不动产权证

书》复印件，经住建局备案的《购房合同》，下同）申请入学。

行政事业单位（含上级驻晋单位）编制内员工持组织人事部门

出具的《行政介绍信》申请子女入学。政策照顾对象按相关文

件要求提供佐证材料申请入学。来晋务工人员子女凭“两证”

和《户口簿》在父（母）务工、居住地学校申请入学，积极推

行凭“社保缴费凭证”入学政策。

“两一致”指：适龄儿童与父（母）户口一致，实际居住

地与户口所在地一致（指房产、户籍同属服务区并实际居住）。

其中，房产：指产权性质、用途为住宅的房产（下称：房产）；

实际居住：指交房、装修并配备生活设施、有正常的用水或用

电消费清单，接受入户调查属实。

“两证”指：与父（母）实际居住情况相符的《福建省居

住证》；实际务工半年以上、合法、有效的《劳动合同书》（或

合法有效且目前仍在该区域经营的《工商营业执照》、完税凭

证等，下同）。



（2）“分类招生”：公办学校根据容量按“①服务区‘两

一致’户籍人口、行政事业单位编制内员工子女和政策照顾对

象→②非‘两一致’对象（‘有房无户’、‘有户无房’、‘服

务区港澳台侨’子女）→③来晋务工人员子女”的顺序招生。

学校根据“分类招生”原则，结合自身容量制定并公布招

生方案，接受社会监督，确保同类别入学对象实行无差别登记、

平等入学。

2.统筹调度，保障学位。按照国家规定的班生额标准提供

学位，统筹调度全市教育资源能招尽招。

（1）“电脑派位（抽签）”：因学位等教育资源限制原

因，服务区入学对象超过学校计划招生数的，在分类招生原则

下，同类别入学对象采用“电脑派位（抽签）”或按“购房、

落户时间顺序”等办法公平确定招生对象。

（2）“区域调剂”：辖区内适龄儿童就读房产所在地服

务区学校、来晋务工人员子女就读务工地服务区学校有困难的，

由街道招生领导小组办公室统筹协调解决。

（五）工作要求

《意见》从加强招生工作领导、坚持就近免试入学、严

格控制班额规模、提高招生服务水平、加大招生监督力度、



建立招生入学工作预警制度等六个方面提出具体招生工作

要求。

（六）部分服务区划分说明

分为部分公办小学和个别楼盘服务区划分、公办幼儿园

服务区划分两部分。

（七）其他

主要是明确《意见》的解释权和有效期。

（八）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本《意见》由新塘街道教育中心负责解释。

联系电话：0595-88128535。


